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间本应
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因装修施工时装修噪声、房屋结构变动、防
水处理不当等问题引发的邻里纠纷屡见不
鲜，不仅影响邻里关系和谐，还对双方生活
造成诸多困扰。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民
事审判二庭就调解了一起相邻损害防免关
系纠纷。

牛某与吴某为楼上楼下住户，吴某在室
内装修时对房屋格局进行改造，将入户门房
梁削减的同时也对承重墙进行部分拆除。牛
某因担心承重墙拆改会影响整栋楼的使用安

全，故将楼下房主吴某及物业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5万元。经调查发
现，吴某早已将案涉房屋出卖给案外人李某，
但并未更名过户，案外人李某又将购买的房
屋重新装修出卖给了案外人于某。考虑到吴
某确实不是实施拆改行为的侵权人，该案如
果草率下判非但牛某的问题没有解决，还会
引发新的诉讼。

经过深思熟虑，办案法官决定先从情理
角度入手，再与案外人李某进行沟通，力争
通过调解方式将矛盾彻底化解。法官一方
面与牛某交流，设身处地从原告的境遇出

发，理解其心情，得到原告认可后，再言明根
据庭审的情况，其诉请吴某承担责任得到支
持的可能不大。且关于墙上的裂缝等损失，
需要启动鉴定程序来确定拆改和损害后果
的因果关系，但是启动鉴定无论是诉讼成本
还是经济成本，必然消耗极大。另一方面，
法官同李某沟通，按照现有证据，李某为实
际实施拆改行为的侵权人，必然要承担相应
的后果。在法官耐心细致地调解下，最终，
牛某与案外人李某达成调解协议，矛盾得以
彻底解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优化诉讼服务，5月 19日下
午，长春市二道区法院立案一庭组织全院窗
口工作人员到二道区公安分局开展“学经
验、找差距、促提升”专题交流活动。通过实
地观摩、沉浸体验、座谈研讨等方式，学习先
进服务理念，推动诉讼服务质效再提升。

在政务大厅，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详细
介绍了政务大厅的基本情况、人员培训情况
及综合服务建设成果。大厅科学划分咨询
服务区、综合业务区、人像采集区、智慧服务

区、24小时自助区等五大功能区，深化“一窗
通办”政务服务模式，构建线上办、窗口办、
自助办等多维度服务体系，整合入境、户政、
治安、交管等四大类高频业务，通过“一套材
料、一次提交、并行办理”的集成服务模式，
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特别设置
的“潮汐窗口”灵活应对业务高峰，确保群众
即来即办。这种集约化、智慧化的服务模
式，为该院优化诉讼服务提供了有益借鉴。

座谈会上，双方重点围绕“一窗通办”改

革与“微笑服务”品牌建设开展深入交流。
二道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岩表示，
区公安分局政务大厅“服务有温度、办事有
速度”的实践理念，以及窗口服务标准化建
设经验，对法院具有重要启示。下一步，法
院将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窗口人员业务技能
培训，强化诉讼服务建设，打造群众身边的

“暖心服务站”，让司法服务更接地气、更有
温度。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伊通县法院大孤山法庭成功调解
了一起因意外保险拒赔引发的民事纠纷案
件。投保人李某在驾驶农用机械时意外身
亡，其妻子马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遭拒，
双方对簿公堂。经法院调解，最终达成和解
协议，纠纷得以妥善化解。该案不仅为保险
理赔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也引发公众对
保险合同条款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注。

2023年5月，李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为10万元，指
定其妻子马某为受益人。2024年3月，李某
在田间驾驶农用拖拉机作业时，因机械故障
导致车辆侧翻，李某当场重伤，经抢救无效
死亡。事故发生后，马某向保险公司提交了
死亡证明、事故鉴定报告等材料申请理赔，
但保险公司以“李某无农机驾驶证，属于免
责条款范围”为由拒绝赔付。

马某认为，李某购买的农用拖拉机为家
庭自用，日常用于耕作，当地农民普遍未办

理农机驾驶证，且投保时保险公司未明确提
示“无证驾驶农机具”属于免责情形。协商
未果后，马某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
按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

庭审焦点：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

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
保险公司辩称，根据保险合同条款，“被

保险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
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身故的，保险公司不承
担赔偿责任”。农用拖拉机属于机动车范畴，
李某无驾驶证操作，符合免责情形。

马某的代理律师则指出，保险公司在销
售保险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充分说明，李某
作为普通农民，对“农机驾驶证”的概念缺乏
认知。此外，农用拖拉机的使用场景特殊，在
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无证驾驶”现象，保险公
司未针对这一群体尽到明确告知义务，免责
条款应视为无效。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保险公
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
义务。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中免除
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在订立合同时
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并
明确说明条款内容，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同时农用器械认定为“机动车交通工
具”应该考虑是否“上路”，不能简单适用案
涉合同免责条款。

法院调解：平衡法理与人情
为实质性化解矛盾，承办法官在查明事

实的基础上，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法官指出，
保险公司在销售保险时若未针对“农用器械”
的使用场景详细解释免责条款，存在告知瑕
疵；而马某一方也需正视李某无证驾驶的事
实。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保险公司一次性向马某支付部分保险金，
马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眼下正值春耕关键期，长春市公安局朝
阳区分局永春派出所辖区内广袤农田里农机
轰鸣、犁铧翻土，一派忙碌景象。针对辖区以
农耕为主、农民人口占比高的实际，全所民辅
警主动下沉一线，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把守
护落到群众心头，用“加减乘除”工作法为春
耕生产保驾护航，全力绘就“警民同心促春
耕”的暖心画卷。

“张大爷，您家水泵坏了？我们联系维修
师傅马上来！”“李大姐，这袋化肥太重，我们
帮您扛到地头！”

在走访中，民辅警随身携带《春耕服务
手册》，记录群众“微需求”，小到代缴话费、
代购药品，大到协调灌溉水源、帮助抢收抢
种，累计为群众解决各类困难40余件。一
句“有困难找警察”，成为田间地头最温暖
的承诺。

针对农忙时节农户家中无人、盗窃风险上
升的情况，派出所优化巡逻路线，将清晨、傍晚
等时段作为重点，通过“警车巡逻+无人机巡
航”相结合的方式，对田间地头、农资存放点开
展高频次巡查。

今年春耕期间，民警同步对辖区农资商
户开展“上门普法”，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
呼吁群众发现线索及时举报，形成“打击+防
范+共治”的护农合力。

警方温馨提示：春耕期间，请妥善保管农
资物品和贵重财物，购买种子、化肥等农资
时，请务必留存票据，发现假冒伪劣及时拨打
110。驾车出行时，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平
安迎接丰收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连日来，辽源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走家串
户、进店进场，面对面、手把手讲授燃气安全常
识，切实将燃气安全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各行各
业。

宣传过程中，大队宣传员深入沿街门店、
餐饮行业，结合燃气火灾事故案例和燃气安
全消防宣传挂图上的内容，现场详细介绍了
燃气火灾的形成过程，向居民和商户详细讲
解了如何使用燃气、发现室内燃气泄漏该怎么
办、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等消防安全知识，教育
引导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
全，使用燃气一定要保持场所通风，灶具周围禁
止堆放易燃易爆物等，指导商户进行安全隐患
自查整改。同时，现场解答商户在日常经营中
所遇到的消防疑问，增强火灾防范意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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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奏响护农“协奏曲”
田间地头书写为民答卷

辽源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餐饮场所燃气安全宣传

邻里装修惹纠纷 情法交融续真情

法院调解化解矛盾 法治温情彰显人文关怀

对标先进优服务 提质增效促发展

长春二道法院赴二道区公安分局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